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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交建管字〔2019〕23 号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基本建设

项目估算、概算、预算编制办法＞江西省

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局，赣江新区城乡统筹局，省直

管县（市）交通运输局，厅直属各单位，各地方高速公路建

设管理单位:

《<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估算、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江西省补充规定》已经厅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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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发布的《<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估算、概算、

预算编制办法>江西省补充规定》（赣交基建字〔2012〕130

号）同时作废。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2019 年 5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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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概算、预算

编制办法》江西省补充规定

江西省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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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江西省补充规定

为加强我省公路工程建设工程的造价管理，统一全省公

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概算、预算编制原则，根据交通运输

部《关于发布<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及《公路工程估算指标》<

公路工程概算定额><公路工程预算定额><公路工程机械台

班费用定额>的公告》（2018 年第 86 号，以下简称“18 编办

及其配套定额指标”）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如下补

充规定：

一、总则

1.本补充规定适用于省内新建和改(扩)建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的估算、概算、预算的编制，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

原则执行《江西省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江西省公

路养护工程预算定额》及《江西省公路养护工程机械台班费

用定额》，缺项部分可参照本补充规定执行。

2.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的估算、概算、预算应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设计、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负责编制。编制、

审核人员必须持有公路工程造价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并对工

程造价文件的编制质量负责。

二、执行时间和要求

1.2019 年 5 月 1 日起我省所有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

概算和预算（含调概预算）编制均应执行新编制办法和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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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规定。

2.2019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的估算且已批复的工程项目，

其概预算按新的补充规定执行；2019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的初

步设计文件编制且已批复的工程项目，其施工图预算执行新

补充规定；2019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招投标或完成施工图预算

批复的工程项目，其设计变更施工图预算仍执行原补充规

定。

3.自2019年5月1日起，原补充规定（赣交基建字〔2012〕

130 号）同时废止。

三、人工费单价

我省公路工程生产工人人工费单价和项目类别或公路

等级与取费等级对应关系见表 1。

江西省公路工程生产工人人工费单价表 表 1

项目类别

或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独立特大桥、隧道工程、

独立技术复杂大桥

二级公路、

一般独立大桥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等外公路

取费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人工费单价

（元/工日）
108.02 97.22 86.42

人工费单价仅作为编制工程造价的依据，不作为施工企

业实发工资的依据，今后根据国家人工工资政策的变化情况

及时测算和发布。

四、各项费率

1.冬季施工增加费除南昌、萍乡、景德镇、九江、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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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抚州和宜春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规定的准

一区费率计算外，其他地区均不计取；雨季施工增加费除南

昌、九江、吉安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规定的Ⅱ区

6 个月费率计算外，其他地区均按Ⅱ区 7 个月费率计算；夜

间施工增加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规定的费率计

算；不计取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行车干扰施工增加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规定的费率计算。

2.施工辅助费：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

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2 的费率计算。

施工辅助费费率表(%) 表 2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土方 0.469 0.417 构造物Ⅰ 1.081 0.961

石方 0.423 0.376 构造物Ⅱ 1.383 1.230

运输 0.139 0.123 构造物Ⅲ 2.456 2.183

路面 0.736 0.654
技术复杂大

桥
1.509 1.342

隧道 1.076 0.956
钢材及钢结

构
0.508 0.451

3.工地转移费：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

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3 的费率计算。

工地转移费费率表(%)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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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

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地转移距离(km)

50 100 300 500 1000 50 100 300 500 1000

土方 0.202 0.271 0.423 0.553 0.734 0.179 0.241 0.376 0.491 0.652

石方 0.158 0.191 0.327 0.428 0.565 0.141 0.170 0.290 0.381 0.502

运输 0.141 0.183 0.284 0.374 0.489 0.126 0.162 0.252 0.333 0.434

路面 0.289 0.392 0.614 0.802 1.072 0.257 0.348 0.546 0.713 0.953

隧道 0.231 0.316 0.494 0.645 0.863 0.206 0.281 0.439 0.574 0.767

构造物

Ⅰ
0.236 0.316 0.497 0.648 0.867 0.210 0.281 0.442 0.576 0.770

构造物

Ⅱ
0.300 0.404 0.635 0.831 1.112 0.266 0.359 0.565 0.738 0.989

构造物

Ⅲ
0.560 0.757 1.184 1.548 2.074 0.498 0.673 1.053 1.376 1.843

技术复

杂大桥
0.350 0.471 0.736 0.960 1.287 0.311 0.418 0.654 0.854 1.144

钢材及

钢结构
0.316 0.426 0.663 0.865 1.159 0.281 0.378 0.590 0.769 1.030

4.企业管理费基本费用：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

定额指标”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4 的费率计

算。

企业管理费基本费用费率表(%) 表 4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土方 2.472 2.198 构造物Ⅰ 3.228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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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 2.513 2.234 构造物Ⅱ 4.253 3.781

运输 1.237 1.099 构造物Ⅲ 5.378 4.781

路面 2.184 1.942
技术复杂大

桥
3.729 3.314

隧道 3.212 2.855
钢材及钢结

构
2.018 1.794

5.主副食运费补贴：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

指标”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5 的费率计算。

主副食运费补贴费率表(%) 表 5

工程类

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地转移距离(km)

3 5 8 10 15 3 5 8 10 15

土方 0.110 0.118 0.148 0.172 0.212 0.098 0.105 0.131 0.153 0.188

石方 0.097 0.105 0.134 0.158 0.196 0.086 0.094 0.119 0.140 0.174

运输 0.106 0.117 0.149 0.173 0.210 0.094 0.104 0.133 0.154 0.186

路面 0.059 0.079 0.107 0.117 0.149 0.053 0.070 0.095 0.104 0.132

隧道 0.086 0.094 0.117 0.137 0.167 0.077 0.083 0.104 0.122 0.148

构造物

Ⅰ
0.103 0.108 0.131 0.150 0.186 0.091 0.096 0.116 0.134 0.166

构造物

Ⅱ
0.113 0.126 0.151 0.176 0.218 0.101 0.112 0.134 0.157 0.194

构造物

Ⅲ
0.203 0.223 0.273 0.317 0.392 0.180 0.198 0.242 0.282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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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复

杂大桥
0.091 0.104 0.129 0.149 0.185 0.081 0.092 0.114 0.132 0.164

钢材及

钢结构
0.094 0.102 0.131 0.151 0.186 0.083 0.090 0.117 0.134 0.166

6.职工探亲路费：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

标”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6 的费率计算。

职工探亲路费费率表(%) 表 6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土方 0.173 0.154 构造物Ⅰ 0.247 0.219

石方 0.184 0.163 构造物Ⅱ 0.313 0.278

运输 0.119 0.106 构造物Ⅲ 0.496 0.441

路面 0.143 0.127
技术复杂大

桥
0.187 0.166

隧道 0.239 0.213
钢材及钢结

构
0.148 0.131

7.财务费用：一级取费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

规定的费率计算，二、三级取费按表 7 的费率计算。

财务费用费率表(%) 表 7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工程类别 二级取费 三级取费

土方 0.244 0.217 构造物Ⅰ 0.419 0.373

石方 0.233 0.207 构造物Ⅱ 0.491 0.436

运输 0.238 0.211 构造物Ⅲ 0.985 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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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 0.364 0.323
技术复杂大

桥
0.573 0.510

隧道 0.462 0.410
钢材及钢结

构
0.588 0.522

8.规费：包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含

生育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简称“四险一金”)，

不分工程类别，按表 8 的费率计算。

规费费率表(%) 表 8

合计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含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32.3 16 0.5 6.5 1.3 8

9.利润：一级取费按 7.42%计算，二级取费按 6.68%计

算，三级取费按 5.94%计算。

10.税金：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现行税率计算。

五、凡本补充规定未涉及的费用项目、内容和计算方法

等均按“18 编办及其配套定额指标”的规定执行。

六、本补充规定由江西省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负责解

释。

抄送：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19 年 5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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